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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北 市 政 府 採 購 申 訴 審 議 判 斷 書 

101 購申 31038 號 

申訴廠商：○○公司 

招標機關：○○處 

 

上開申訴廠商因不服招標機關就「新店碧潭園區西岸岩壁光雕景觀

新建工程委託設計服務案」採購事件，於 101 年 6月 22日○○字第

○○號函所為之異議處理結果，向本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以下稱

本府申訴會)申訴，案經本府申訴會 102 年 1 月 28 日第 19 次委員

會議審議判斷如下： 

 

主      文 

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 

 

事      實 

緣申訴廠商承攬「新店碧潭園區西岸光雕景觀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

計技術服務」採購案，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履約期間扶梯燈眩光、

未設計防滑措施及互動燈滲水，申訴廠商有違背契約設計規劃未考

慮周詳，且查驗人員抽驗結算書圖，發現有登載不實之情事，於 101

年 5 月 4 日○○字第○○號函通知申訴廠商有政府採購法(以下稱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之

情事，將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申訴廠商就此不服，遂向招標機關提

出異議，經招標機關 101 年 6 月 22 日以○○字第○○號函之異議

處理結果，仍維持原處分，申訴廠商不服遂向本府提出申訴，並據

招標機關陳述意見到會。 

 

申訴廠商申訴意旨 

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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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異議處理結果撤銷及申訴費用由招標機關負擔。 

事實 

一、本案原為「新店碧潭園區西岸岩壁光雕景觀新建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技術服務案」及「新店碧潭園區東岸扶梯燈光雕景觀新建

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案」共計二案，原合意簽訂之契約

內容為規劃設計不含工程監造，故申訴廠商於 98年 4月簽訂，

然招標機關以同性質採購為由，將二案併為一案，故本案契約

內文標題才修正為「新店碧潭園區東西岸光雕景觀新建工程委

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案」。本案於設計階段期間多次會同招標

機關即臺北縣政府（現為新北市政府）進行細部設計審查及簡

報，並於 98 年 11月 20日辦理工程案之公開招標，同年 12月

1 日開（決）標，另由招標機關於 100 年 11 月 11 日正式發文

以「○○字第○○號」函，辦理本案工程結算驗收完畢。 

二、申訴廠商係依據上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契約書內容所載明

之乙方（申訴廠商）應辦事宜，以辦理相關規劃事宜；又本案

係為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案，故系爭工程乃由招標機關自行

辦理工程監造(經工程標案管理系統查詢相關佐證資料，因工

程已結案，故申訴廠商無法查詢相關資料)。其工程施工期間，

申訴廠商於 99 年 5 月間接獲招標機關以㎜○○字第○○號函

來函要求辦理變更設計，其招標機關辦理變更設計理由為：承

攬廠商○○工程有限公司以 360W LED 投光燈具無法製造，故

要求將原設計之不銹鋼材質改為鋁合金材質等相關工程問

題，而要求辦理變更設計；但申訴廠商認為 360W LED 投光燈

為訂製品，亦可依據設備材料規範進行訂製，雖同年承攬廠商

○○工程有限公司以承諾書方式、經台灣新竹地方法院公證處

認證：案號 099新院認字第 0021630 號，承諾將依設備材料規

範製造該燈具，以符合契約規範。惟申訴廠商認為本案尚不符

合變更設計程序(詳申證四附件會勘紀錄)，仍有多處疑義尚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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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清，故以（99）○字第○○函，積極建議招標機關應擇期召

開工進協調會議以釐清問題。 

三、嗣後本案歷經多次會勘及開會協調，最終於 100 年 3月 9日由

○○○副總工程司召開會勘會議，招標機關並以 100 年 3月 15

日依○○字第○○號函下達最終變更設計內容之指示，申訴廠

商亦依據 100 年 3月 9日會勘紀錄內容辦理變更設計，並依會

議內容於 100 年 3月 16日提送第一次變更設計之預算書圖。 

    上述變更設計內容已包含扶梯燈眩光遮光處理（由業主提供材

料，承攬廠商代為施作）、LED互動燈防滑處理及招標機關要求

加入與本案無關之 60組投光燈、504組浮台及 5組控制箱，等

變更設計內容皆由於招標機關之指示，而申訴廠商亦依其指示

辦理變更，非如招標機關事後所言之未將扶梯燈眩光遮光處理

及 LED互動燈防滑處理納入變更設計，而有可歸責於申訴廠商

之情事。 

四、如前所述，招標機關 100年 11月 11日既以「○○字第○○號」

函，發給申訴廠商本案工程之結（決）算書（含結算驗收證明

書及結算資料），乃表示完成結算驗收、用印生效以茲證明申

訴廠商所提送之相關資料均經招標機關核可備查在案。詎料於

100 年 12 月 21 日來函○○字第○○號函，告知申訴廠商數項

驗收有待補正之事，其中「（三）依本工程契約第 3 條第 3 項

規定施工中如有變更設計，乙方同意於甲方公文通知 7日內完

成變更設計預算書並至少向甲方簡報乙次，本次驗收查無相關

書面資料，請補正。」等節，經查前述 100年 11月 11日招標

機關所核發之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並未與承攬廠商○○工程

有限公司議定申訴廠商所提送之工程變更設計內容，故扶梯燈

眩光遮光處理及 LED互動燈防滑處理，乃屬招標機關應作為而

未作為之事，豈有無端歸責於申訴廠商而要求其補正之正當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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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此，申訴廠商多次以（100）○字第○○號函、（101）○字

第○○號函、（101）○字第○○號函回覆招標機關，但招標機

關始終未對申訴廠商提出之問題有所具體回覆，僅一再以「顯

與事實不符為由」之空洞說詞，駁回申訴廠商。 

五、招標機關於 101 年 5月 4日○○字第○○號函，認定申訴廠商

有違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8款之情形，經申訴廠商於 101年

5月 24日以（101）○字第○○-01號函向招標機關提出異議，

招標機關於 101年 6月 22日函復（申訴廠商於 6月 26日收件），

略以申訴廠商所異議事項顯與事實不符為由，擬將申訴廠商刊

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列為不良廠商，申訴廠商不服招標機關上開

處分，爰於法定期限內提出申訴。 

理由 

一、查本案工程因有「申訴廠商依照定作人即招標機關之指示，而

變更原本設計」之情事，故民法第 496 條：「工作之瑕疵，因

定作人所供給材料之性質或依定作人之指示而生者，定作人無

前三條所規定之權利。但承攬人明知其材料之性質或指示不適

當，而不告知定作人者，不在此限。」之承攬法律規定，應有

其適用，謹先稟明。 

二、本案工程爭議之起因，為系爭新建工程中之扶梯燈有「眩光」、

「未設計防滑措施」，及互動燈「滲水」等所謂「瑕疵」，數度

遭媒體報導而引起。然而於此首先必先釐清者，申訴廠商於本

案工程中僅負「規劃設計」、「技術服務」之責任與功能，而上

開兩項又皆應按照招標機關之指示而進行，若無招標機關之同

意或未通過其審查，所有規劃設計之內容皆不會經由招標機關

交由承攬施工之廠商○○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進行施作。故上開招標機關所指摘之工程瑕疵，實有必要釐清

究竟係出於「招標機關之指示問題」、「申訴廠商設計瑕疵之問

題」或「○○公司施工瑕疵之問題」，方能論及合法之責任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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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問題。 

三、查扶梯燈有「眩光」乙節，主要係肇因於申訴廠商「依招標機

關審核通過扶梯燈設計為可調整式」而來，設計為可調整式之

立基係因可經現場放樣試燈之結果，調整燈光投射至扶梯之最

佳角度，以避免發生眩光之情事（除非民眾以不適當之觀賞角

度直視），故疑係在不明之狀況下導致扶梯燈角度被更動，而

產生眩光情事。無論如何，此節非出於「申訴廠商設計瑕疵之

問題」，招標機關今將瑕疵責任歸於申訴廠商、進而稱將依本

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8款辦理，實無理由。 

四、至於互動燈「滲水」等「瑕疵」，申訴廠商一再向招標機關表

明非設計問題，而係出於施工之承攬廠商○○公司之責任。除

該等廠商有承諾書足稽外，招標機關亦明知有○○股份有限公

司檢驗 IP、ABS符合契約規定報告在案，唯缺抗壓力：須大於

300KG 之檢驗，其竟仍視若無睹、置之不理，無端指係申訴廠

商之責，實令人莫名所以，殊非適法！ 

五、招標機關其他難稱合法之處，申訴廠商雖提出異議即已述明，

今仍不厭其煩，再陳如下： 

   （一）本案於歷次細設審查會議過程中，招標機關皆未對其 100  

年 12 月 21 日○○字第○○號來函說明三之事項提出任何

意見，現招標機關竟將該項疏失歸責於申訴廠商，申訴廠

商應適用行政程序法第 8條規定之信賴保護原則。 

   （二）有關扶梯燈眩光及互動燈未設計防滑措施部份，申訴廠

商已於 100年 3月 16日依據 100年 3月 9日會議紀錄，辦

理變更設計。而招標機關與○○公司辦理工程變更議價

時，未將該二項項目納入變更內容，並將未辦理變更項目

歸責於申訴廠商。故招標機關未將該二項目納入工程變更

內容，且未通知申訴廠商，即以此理由認定申訴廠商違反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規定，該行為應不符合正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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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程序原則。 

   （三）有關互動燈滲水問題，本案承攬廠商○○公司已於產品

製造時提出承諾書，表示其生產之燈具設備合乎規範及圖

說之規定，招標機關雖已將產品送至○○股份有限公司檢

驗(檢驗項目為 IP、ABS雖符合契約規範，唯缺抗壓力：須

大於 300KG之檢驗)。而當該燈具發生滲水問題時，招標機

關可依契約規定向其廠商及燈具製造商要求提出相關產品

說明，而非將其滲水問題歸責於設計廠商。招標機關應依

行政程序法第 36條規定，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非恣意認定

申訴廠商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8款之規定。 

   （四）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定之公有建築物施工階

段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無委託專案管理廠商)，結算書圖

之登載屬廠商辦理事項，機關如發現有登載不實或查驗不

符時，可依契約第 16條第 2項之規定，要求廠商改善：「保

固期內發現瑕疵，由甲方通知乙方(即履約廠商)改正。所

稱瑕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本契

約規定等。查行政程序法第 7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符合比

例原則，且本案已完工結案， 招標機關亦可依據契約條款

要求廠商履行保固責任，方得達成招標機關所要求之目

的，若招標機關以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規定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將造成申訴廠商之權益及信譽受有偌大損

害，該行政處分即不符合行政程序法關於比例原則規定之

意旨。 

六、綜上所陳，申訴廠商認為招標機關意圖卸責，將其未辦事項歸

責於申訴廠商，因此申訴廠商對此提出申訴。 

□101年 10月 5日補充申訴理由 

一、有關互動燈進水、故障、滑倒及扶梯登刺眼問題，申訴廠商補

充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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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申訴廠商已依據 100年 3月 9日會勘會議及 100年 3月 15

日○○字第○○號函辦理相關工程變更設計事宜，並於

100年 3月 16日以○字第○○號函提送相關工程變更設計

文件。 

    (二)互動燈進水及故障問題可依承諾書所切結之方式要求廠

商進行產品保固，而非無端指係申訴廠商之責，實令人莫

名所以，殊非適法! 

    (三)互動燈止滑部分已依據 100 年 3月 9日會勘會議辦理。 

    (四)扶梯燈刺眼問題亦同上述。 

    (五)另有關工程監造部分，經查詢行政院公共工程會網站(標

案管理系統)及電話詢問工程會相關業務人員，均表示該

項管理系統為機關內部控管使用，故無法提供廠商查詢

(因案件已完工)。 

    理由 

一、招標機關其他難稱合法之處，申訴廠商雖提出異議即已述明，  

今仍不厭其煩，再陳如下： 

    (一)本案於歷次細設審查會議過程中，招標機關皆未對其 100

年 12月 21日○○字第○○號來函說明三之事項提出任何

意見，現招標機關竟將該項疏失歸責於申訴廠商，申訴廠

商應是用行政程序法第 8 條規定之信賴保護原則。 

    (二)有關扶梯燈眩光及互動燈未設計防滑措施部分，申訴廠商

已於 100 年 3 月 16 日依據 100 年 3 月 9 日會議紀錄，辦

理變更設計。而招標機關與○○公司辦理工程變更議價

時，未將該二項項目納入變更內容，並將未辦理變更事項

歸責於申訴廠商。故招標機關未將該二項目納入工程變更

內容，且未通知申訴廠商，即以此理由認定申訴廠商違反

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8款之規定，該行為應不符合正當

法律程序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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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有關互動燈滲水問題，本案○○已於產品製造時提出承諾

書，表示其生產的燈具設備合乎規範及圖說之規定，招標

機關雖已將產品送至台灣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檢驗(檢

驗項目為 IP、ABS雖符合契約規範，惟缺抗壓力：須大於

300KG之檢驗)。而當該燈具發生滲水問題時，招標機關可

依契約規定向其廠商及燈具製造商要求提出相關產品說

明，而非將其滲水問題歸責於設計廠商。招標機關應依行

政程序法第 36 條規定，依職權調查證據，而非恣意認定

申訴廠商違反本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8款之規定。 

    (四)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所訂之公有建築物施工階段

契約約定權責分工表(無委託專案管理廠商)，結算書圖之

登載屬廠商辦理事項，機關如發現有登載不實或查驗不符

時，可依契約第 16條第 2項之規定，要求廠商改善：「保

固期內發現瑕疵，由甲方通知乙方(即履約廠商)改正。所

稱瑕疵，包括損裂、坍塌、損壞、功能或效益不符合本契

約規定等」。查行政程序法第 7 條規定，行政行為應符合

比例原則，且本案已完工結案，招標機關亦可依據契約條

款要求廠商履行保固責任，方得達成招標機關所要求之目

的，若招標機關以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8款之規定刊登

政府採購公報，將造成申訴廠商之權益及信譽受有諾大損

害，該行政處分即不符合行政程序法關於比例原則規定之

意旨。 

二、綜上所陳，申訴廠商認為招標機關意圖卸責，將其未辦事項歸

責於申訴廠商，因此申訴廠商對此提出申訴。 

□101年 10月 30 日補充申訴理由 

    事實(補充說明事項) 

一、有關招標機關陳述意見(三)狀，申訴廠商說明如下： 

    (一)申訴廠商已於第一次預審會議中提供本採購爭議契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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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予預審委員及招標機關代理人查看。並再次重申本採購

契約封面及已明確表示為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案，其委

託項目如採購契約主旨……委託乙方擔任設計事宜……。 

    (二)如招標機關所述，契約封面皆有承辦、科長、副總工程司、

處長之簽章，足以證明招標機關各級人員均已知悉本案為

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案，且能事後辯稱本案為委託設計

監造服務案，誣陷申訴廠商。 

    (三)再次重申申訴廠商並未任意遑稱設計契約經過變造，而是

聲明契約未經申訴廠商同意下經過抽換(此可由歷次預審

會議紀錄(錄音檔)中知悉)，請招標機關訴訟代理人，勿

惡意扭曲事實，而有辱專業人員之知識及素養。 

    (四)倘若申訴廠商有函監造，試問招標機關為何於工程履約階

段(99 年 1 月 12 日起至 100 年 11 月 11 日竣工驗收)皆未

要求進場監造，亦無催辦、限期改善等作為？此足以顯見

招標機關已知悉本案為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案，逕而直

接證明招標機關於工程會標案管理系統中登錄招標機關

為監造單位。 

    (五)有關招標機關稱申訴廠商對於未履行監造義務一事不爭

執，顯見招標機關意圖扭曲事實，亦有違本採購之委託主

旨，而非招標機關所述之為申訴預審會所不爭執。再者招

標機關指稱任意抽查 6 處不符契約圖說部分(包含要求招

標機關提出契約簽訂日期)，已於第一次預審會議中要求

招標機關說明，上述指稱部分對本案之影響？至今招標機

關皆未說明。 

    (六)其互動燈之施作工項及金額為(1.A-03 互動式 LED 燈 172

組計 853,409元 2.E-03地坪切割刨除(互動式 LED燈)2式

計10,000元)3.E-04混凝土澆置/泥作粉光及洩水坡度(互

動式 LED 燈)2 式計 140,000 元 4.E-05 地坪鋪設復原互動



 10 

式 LED 燈周邊復原 2 式計 90,000，合計 1,093,409 元)，

佔本案工程造價 6,489,925 元之比率為 16.8％，非招標機

關所述之 20.078％。 

    (七)經查招標機關所述之 101 年 7 月 19 日中華民國電機技師

公會鑑定報告書(未告知申訴廠商下而進行鑑定)，且鑑定

報告書送 SGS檢測之報告內皆忽略設備材料規範所規定之

抗壓力測試(須大於 300KG)，意圖規避該項檢測。 

     

招標機關陳述意旨 

答辯聲明 

一、駁回申訴廠商之申訴請求。 

二、申訴費用由申訴廠商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查招標機關於 101年 5月 8日○○字第○○號函函知申訴廠商

將依本法 101條第 1項第 8款刊登其於政府採購公報；申訴廠

商遂於 101 年 5月 24日（101）連字第 0524-01號針對上述招

標機關函文提出異議；惟招標機關於 101 年 6 月 22 日○○字

第○○號以申訴廠商異議無理由，而駁回申訴廠商之異議，申

訴廠商因不服異議處理結果，進而提起本案申訴，合先敘明。 

貳、關於本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8 款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

者，係指以申訴廠商未經「減價收受」、申訴廠商故意或重大

過失、行政程序法之比例原則作為是否情節重大之判斷依據： 

一、按「機關辦理採購，發現廠商有下列情形之一，應將其事

實及理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政府

採購公報：八、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驗

收結果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

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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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此本法第 101 條

第 1項第 8款、同法第 72條第 2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經查，所謂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茲依據臺北

高等行政法院、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見解整理如下： 

1.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884 號判決「……政

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所定之『查驗或驗收

不合格』，只須廠商提供之給付（服務或勞務）不符契約

本旨，即足當之，此有高雄高等行政法院 96年度訴字第

870 號判決理由：『被告以原告未依約聘請復健科等相關

專業醫師，而改以家庭醫學科醫師執行本件採購案之居

家復健治療業務，因而對原告履約結果認定驗收不合

格，且情節重大，並依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規

定，通知原告欲將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並駁回原告所

提出之異議書，依法均無不合』，及工程會 88 年 11 月

18 日(88)工程企字第 8818761 號函說明：「……如欲將

規劃設計廠商規劃設計錯誤之情形列為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之情形……屬本法第 101 條第 9 款『查驗或驗收不合

格』之情形」可資參照。另就『監造不實』之情形，臺

北市政府府工採字第09730049501 號函更明白表示該當

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事由，原告辯稱監造廠

商所提供之服務不適用政府採購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云云，洵屬無據，要無可採。」。 

2.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09200248540 號函

「依本法第 72 條第 2 項規定，機關辦理減價收受之前

提，應以採購標的之驗收結果雖與規定不符，但『不妨

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

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要

時』為限。本案廠商是否有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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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應由 貴所依契約規定及驗收結果本於權責核實認

定，雖廠商經由「減價收受結案」者，於一般情形下，

尚難構成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情形，惟仍應查察

有無構成同條項第 3 款『擅自減省工料情節重大者』之

情形。」。 

3.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09600151280 號函

「一、查本法第 101 條之規定，依照立法理由所載為『明

定對於廠商有違法或重大違約情形時，…視其結果刊登

於政府採購公報，…以杜不良廠商之違法、違約行為，

避免其再危害其他機關。』故對於不良廠商刊登公報之

要件應考慮者，除違法外，在違約行為部分，尚須有重

大違約之情形（例如故意或重大過失之違約行為），且應

考量行政程序法之比例原則規定，倘遇有違約情事即一

律予以刊登公報，即與立法目的不符。……」 

三、茲將上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工程會函釋見解整理如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及工程會函釋 
備註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

年度訴字第 884號判決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只須申

訴廠商提供之給付（服務或勞

務）不符契約本旨。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 程 企 字 第

09200248540 號函 

以驗收未經「減價收受結案」

作為是否情節重大之判斷依

據。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工 程 企 字 第

09600151280 號函 

以故意或重大過失及行政程序

法之比例原則作為是否情節重

大之判斷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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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關於申訴廠商之設計規劃錯誤及監造不實，已符合查驗或驗收

不合格，情節重大者，爰依據本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8款將申

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報，茲分析如下： 

一、關於申訴廠商明顯設計錯誤，顯然違反新店碧潭園區東西

岸光雕景觀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契約書（下稱

本案工程契約）第 1條第 2項及民法第 492條之規定： 

1.按「承攬人完成工作，應使其具備約定之品質及無減少

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此民法

第 492條定有明文。 

2.次按，最高法院 95 年度台上字第 2307 號判決「……而

上訴人係以其具有建築師專業之知識，為被上訴人規劃

設計並監造系爭工程，於完成一定階段之工作並交付與

被上訴人後，按完成階段領取一定比例之酬金，核系爭

契約性質，應與民法第 490 條第 1 項規定之承攬契約相

符，並非上訴人所主張之委任關係。……」、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429 號裁定「……依兩造簽訂之工程

設計與鑑定服務合約書之約定，係由上訴人以其專門技

術知識就被上訴人之復興啤酒廠新建工程進行規劃、基

本設計、細部設計、施工監造；並按照進度完成工作，

及負責審查施工計劃設備與預定進度、完成工程檢驗、

監工報表、審查技術規範、圖說、辦理施工進度控制……

等事項；復約定上訴人義務內容係完成『工作』，上訴人

又需對其工作負瑕疵擔保責任，足認系爭合約，具承攬

契約之性質。……」依據上述實務見解申訴廠商之設計

規劃定性上應屬於承攬性質，合先敘明。 

3.再按「乙方辦理正式設計圖說，應符合相關規定及甲方

使用與規劃意見，均須考慮周全力求詳細確實，經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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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意後始告確定。」此本案工程契約第 1 條第 2 項訂有

明文。 

4.經查，招標機關委託申訴廠商依該技術服務辦理「碧潭

東岸扶梯景觀設施設備工程」及「碧潭西岸岩壁景觀設

施設備工程」等二案（下稱本案工程），本案工程業於

100年 6月 15日竣工並由申訴廠商辨理竣工確認完成。

惟驗收期間，本案工程互動燈工項頻頻發生滲水、故障、

民眾滑倒等事件，招標機關於 101年 1月 19日召開會議

研討，並責業務承辦單位將互動燈具送檢驗單位辦理複

測，今防水防塵（IP）、塑料（ABS）測試報告已由臺灣

檢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SGS）協助出具完成，測試結果

為本案工程之施工廠商所使用之材料、品質及規範完全

符合申訴廠商所設計之規範，惟本案工程仍然發生互動

燈工項頻頻滲水、故障、民眾滑倒等事件，除有人為破

壞或其他不可抗力情事，尚難謂非申訴廠商之細部設計

疏失！ 

5.次查，招標機關再次確認當地保全人員獲知無人為蓄意

破壞情事，故有關互動燈進水致使本工項契約所訂功能

效益喪失，當屬設計疏失。另申訴廠商制訂互動燈於契

約規範時，並無訂定相關表面強化玻璃防滑措施及規

範，導遭民眾反應有滑倒事件，影響本府形象甚鉅，且

經招標機關通知後依然未能提出有效改善方案，後由本

處考量公共安全於驗收後先行雇工施作防滑膠補救。再

者，「碧潭東岸扶梯景觀設施設備工程」扶梯燈工項可能

有刺眼問題，招標機關業於 99 年 3 月 24 日會勘結論請

申訴廠商評估改善方案，申訴廠商後以 99 年 5 月 28 日

○○第○○號函回覆於說明第二項第 2點略以：「本工程

於設計時已將燈具眩光問題納入設計規劃，相關內容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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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招標圖說中明述燈具光源角度須可調士 15 度……以

避免眩光……。」後本案工程之施工廠商完成扶梯燈具

現場施作完成後，於 100 年 3 月 9 日經招標機關、申訴

廠商及本案工程之施工廠商三方會勘後獲結論：「扶梯燈

有過於刺眼之缺失，並獲招標機關確認在案，後由業務

承辦單位考量公共安全於驗收後先行雇工施作遮光膠

布」強化玻璃未設計防滑措施、扶梯燈有過於刺眼之缺

失以上均可明確證明申訴廠商設計有所疏失！ 

6.再查，申訴廠商之設計規劃本應符合具備約定之品質及

無減少或滅失價值或不適於通常或約定使用之瑕疵，且

應符合「周全力求詳細確實」，在本案工程之施工廠商所

使用之材料、品質及規範完全符合申訴廠商所設計規範

之前提下，本案工程互動燈工項頻頻發生滲水、故障、

民眾滑倒、扶梯燈有過於刺眼之缺失，可徵此均屬於可

歸責於申訴廠商之情事。 

二、關於申訴廠商監造不實，顯然違反民法第 535 條、同法 544

條之規定： 

1.按「受任人處理委任事務，應依委任人之指示，並與處

理自己事務為同一之注意，其受有報酬者，應以善良管

理人之注意為之。」、「受任人因處理委任事務有過失，

或因逾越權限之行為所生之損害，對於委任人應負賠償

之責。」此民法第 535條、544條分別定有明文。 

2.次按最高法院 98 年度台上字第 1402 號民事判決「……

上訴人係受有報酬而受被上訴人委任設計並監造系爭工

程，且係專業之建築師，如能善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監

造責任，即能立即發現承攬系爭工程之○○公司竄改設

計圖並予以糾正，而不致發生損害……」；最高法院 92

年度台上字第 1603 號判決「……按委任者，謂當事人約



 16 

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民

法第 528 條定有明文。被上訴人稱『伊負責土地開發設

計及建築物設計、監造，初始負責設計圖面、討論、定

案、辦理建築線、辦理專案報告，關於申請建造執照所

需的文件均由伊處理，取得建造執照後再委託水電技師

處理消防、給水、電氣、排水、電信等事項，復委託結

構技師做結構計算、鋼筋施工圖，做好後交給上訴人辦

理開工，開工後，伊要負責監造。在處理上述事務過程

中，伊均向上訴人公司報告』等語，為上訴人所不爭，

上訴人既委託被上訴人處理關於土地開發設計、建築物

設計監造等事務，則兩造間存有委任契約，應堪認

定……」參照上述實務見解，足證申訴廠商之監造定性

上屬於民法之委任規定。 

3.經查，申訴廠商監造不實已甚為明確，茲分述如下： 

A.「碧潭東岸扶梯景觀設施設備工程」MP 盤結算書內容

為 PVC”E”管管徑為： 20m/m15條，現場裝設為管徑

41M/M合成樹脂可繞導線管（PF、CD管。） 2條與圖

說規格及數量不符。 

B.開關盤主幹線為 CU BUS BAR現場開關箱裝設為線槽，

該工項未辨理減帳與圖說規格及數量不符。 

C.「碧潭東岸扶梯景觀設施設備工程」結算書內容為

DC48現場裝設為 DC24V與圖說規格及數量不符。 

D.「碧潭東岸扶梯景觀設施設備工程」結算書內容為

XLPE CABLE 2C 8m ㎡-現場裝設為Ⅳ 8m㎡與圖說規格

及數量不符。 

E.「碧潭東岸扶梯景觀設施設備工程」結算書內容為

XLPE CABLE 4C 22m ㎡現場裝設為 XLPE CABLE 1C 22m

㎡與圖說規格及數量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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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碧潭東岸扶梯景觀設施設備工程」MP 盤至各分路結

算書及 EI-02圖說內容為 20MMPVC 管 15 支，每支配置

8m㎡ X2C交連聚乙烯電纜 1絛及 2.0接地線 1條現場

裝設為 PVC管 35MM 串接與圖說規格及數量不符。 

4.上述之監造不實，僅為招標機關隨意抽檢所發現之冰山

一角，未抽檢部分之監造不實範圍恐更大，申言之，申

訴廠商不但未依民法第 535 條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

且屬於逾越權限之行為，姑且先不論是否有刑事業務登

載不實之情，此監造不實明確屬於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

情事。 

三、復查，本案於 l00年 12月 29日經招標機關以申訴廠商未

依本案工程契約第 3條檢附相關驗收複驗之資料，進而判

定本案驗收不合格在案，先姑且不論申訴廠商監造不實部

分，申訴廠商提供之給付即不符本案工程契約本旨，故可

證申訴廠商符合「驗收不合格」要件。 

四、第以，參照本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8款查驗或驗收不合格，

情節重大者，係指以申訴廠商未經「減價收受」、申訴廠商

故意或重大過失、行政程序法之比例原則作為是否情節重

大之判斷依據。經查，本案申訴廠商設計規劃有上述重大

瑕疵，且監造亦有上述諸多不實之情形，嚴重影響招標機

關形象，甚至導致有許多民眾滑倒等公共安全使用之疑慮

而妨礙安全通常使用之需求及減少通常契約預定效用，又

本案已於 l00 年 12 月 29 日判定申訴廠商本案驗收不合

格，且無法以本法第 72條第 2項減價收受，此均已符合「情

節重大」之要件。退步言之，姑且不論申訴廠商設計規劃

之瑕疵是否出於無心，連非常明確之工程契約圖說所要求

之工程品項、種類及數量，申訴廠商均可視而不見，而可

讓本案工程之施工廠商驗收通過，此申訴廠商之監造顯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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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未監造同，而可證監造顯係出於故意或重大過失，更遑

論此監造不實，僅為招標機關隨意抽檢所發現之冰山一

角，而未抽檢部分監造不實範圍恐更為鉅大，無論參照行

政程序法比例原則之目的正當性、 手段必要性、限制妥當

性，均難認為申訴廠商之違約非屬「情節重大」。 

肆、綜上論結，申訴廠商屬驗收不合格，且情節重大者，招標機關 

依據本法 101條第 1項第 8款刊登申訴廠商於政府公報當屬合

法。 

□101年 10月 11 日補充陳述意見 

一、關於申訴廠商於 99年 5月 26 日之會議簽到簿、100年 3月 28

日會勘紀錄，均有出席簽到及表示監造之相關意見，申訴廠商

陳述無監造之義務且未進行監造，顯然與「事實」不符!再者，

申訴廠商發現施工廠商施作數量、規格與圖說不符時，仍然讓

施作廠商竣工及辦理驗收，其監造不實已屬臻為明確，又依據

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8款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其

要件上僅需驗收不合格之情節重大即該當於法條之要件，且參

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工程會函釋之見解，僅以「未經減價收

受」、「申訴廠商故意或重大過失」、「行政程序法之比例原則」

作為是否情節重大之判斷依據，而監造不實對於本工程之影響

並非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之要件，此不得不辨!再者，

申訴廠商從 101年 9月 3日會議中一再反覆陳稱監造並非其契

約義務，而實際上亦未進行監造，倘申訴廠商實際上未進行監

造，而仍讓施工廠商辦理竣工及驗收，此申訴廠商對於監造之

履行已顯然「重大過失」，甚至「故意」，倘此非情節重大，哪

種情形會情節重大? 

二、關於申訴廠商設計缺失部分，依據 101 年 7 月 19 日中華民國

電機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項次 1、鑑定結論、3，為該型互動燈

具部適合現場之環境、氣候(互動燈滲水原因部份)；鑑定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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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項次 3、鑑定結論，請重新評估規劃設計。從上述鑑定報告

書可知，申訴廠商之設計完全背於現場之環境、氣候、且必須

重新規劃設計、有此可知此設計之瑕疵顯然具有重大疏失，而

合於情節重大之要件! 

三、綜上論結，申訴廠商屬驗收不合格，且情節重大者，招標機關

依據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8款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當屬合法。 

□101年 10月 24 日補充陳述意見 

一、懇請 鈞會同意招標機關於採購申訴審議大會進行言詞陳述意

見，以維招標機關之權益！ 

二、關於申訴廠商依據本案設計監造契約有服監造之義務，惟申訴

廠商自始自終均未履行監造義務，依據本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8款當屬情節重大之事實： 

(一)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

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不在此

限。」、「文書，依其程式及意旨得認作公文書者，推定

為真正。」、「除本法有規定者外，民事訴訟法第二百七

十七條之規定於本節準用之。」此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

第 355條、行政訴訟法第 136條、176條分別訂有明文。 

(二)次按「按事實為法律關係發生之特別要件者，在消極確認

之訴，應由被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在其他之訴，應

由原告就其存在負舉證之責任，非債清償之不當得利返還

請求權，以對於不存在之債務而為清償之事實，為其發生

之特別要件，自應由主張此項請求權存在之原告就該事實

之存在負舉證之責任，而該事實存在，係以所清償之債務

不存在為前提，故該原告就其所清償之債務不存在之事實

有舉證責任，業經司法院及本院分別以院字第 2269 號及

28年上字第 1739號著成解釋及判例。……」此最高法院 98

年台上字第 1219 號 民事判決可資參照。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datatype=jtype&typeid=C&keyword=%e6%b6%88%e6%a5%b5%e4%ba%8b%e5%af%a6%26%e8%88%89%e8%ad%89%e8%b2%ac%e4%bb%bb&cnt=15&recordNo=5
http://db.lawbank.com.tw/FINT/FINTQRY04.aspx?datatype=jtype&typeid=C&keyword=%e6%b6%88%e6%a5%b5%e4%ba%8b%e5%af%a6%26%e8%88%89%e8%ad%89%e8%b2%ac%e4%bb%bb&cnt=15&recordNo=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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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經查，本案設計監造契約（參見證七號）封面形式上有承

辦、科長、副總工程司、處長之簽章，又本案設計監造契

約頁尾有招標機關及申訴廠商之正式簽章，依據民事訴訟

法第 355 條、行政訴訟法第 176 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355

條之規定該設計監造契約推定為真正，而申訴廠商任意遑

稱該設計監造契約經過變造，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

行政訴訟法第 136 條之規定，申訴廠商應就此對己有利之

事實負舉證及說明義務，申訴廠商無法舉證應就該設計監

造契約推定為真正！ 

(四)次查，申訴廠商自始自終均未履行監造義務，此為其於歷

次申訴預審會所不爭執，並自認其參與會議僅為協助招標

機關，再者，招標機關一在主張申訴廠商根本未進行監造

（因申訴廠商根本沒有監造，故無任何監造日誌），此一消

極事實亦應為申訴廠商所應舉證證明其有履行監造義務，

而申訴廠商至今均無法提出監造日誌（因其根本沒有履行

監造，何來監造日誌之有？），可證申訴廠商根本未履行監

造，此亦可證為何招摽機關任意抽查 6處就有 6處不符合

契約圖說之規範，而申訴廠商實際上未進監造，仍讓施工

廠商（○○工程有限公司）辦理竣工及驗收，此申訴廠商

對於監造之履行已顯然「重大過失」，甚至「故意」，此當

然屬於情節重大之情事！ 

三、關於互動燈設計嚴重瑕疵所涉及之契約項目共計 A-03 互動式

LED燈、A-04 互動式 LED 燈燈光控制器、A-05既設嵌入式階梯

燈光源更換、E-03地坪切割刨除（互動式 LED燈）、E-04混凝

土澆置、E-05 地坪鋪設復原互動式 LED 燈週邊復原、A-04 互

動式 LED 燈燈光控制器契約金額共計 130 萬 2,583 元，惟互動

燈本案工程總價金為 648 萬 9,925 元(不含稅)，申訴廠商設計

瑕疵之比率高達 20.0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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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 101 年 7 月 19 日中華民國電機技師公會鑑定報告書

（下稱鑑定報告書）項次 1、鑑定結論、3，為該型互動燈

具不適合現場之環境、氣候（互動燈滲水原因部分）；鑑

定報告書項次 3、鑑定結論，請重新評估規劃設計。從上

述鑑定報告書可知，申訴廠商之設計完全背於現場之環

境、氣候，且必須重新規劃設計，合先敘明。 

(二)參照結（決）算明細表，申訴廠商設計互動燈嚴重瑕疵所

涉及之契約項目為 A-03 互動式 LED 燈、A-04 互動式 LED

燈燈光控制器、A-05 既設嵌入式階梯燈光源更換、E-03

地坪切割刨除（互動式 LED 燈）、E-04 混凝土澆置、E-05

地坪鋪設復原互動式 LED 燈週邊復原、A-04互動式 LED燈

燈光控制器，上開契約金額共計 130萬 2,583元，又比對

互動燈本案工程總價金為 648萬 9,925元(不含稅)，申訴

廠商設計瑕疵之比率高達 20.078%（此尚不包含互動燈強

化玻璃未設計滑措施、扶梯燈有過於刺眼之缺失）。又參

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及工程會函釋之見解，以「未經減價

收受」、「申訴廠商故意或重大過失」、「行政程序法之比例

原則」作為是否情節重大之判斷依據，而申訴廠商設計瑕

疵之比率高達 20.078%，依據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款

設計瑕疵高達 20％以上，尚難謂為情節不重大！ 

四、綜上論結，申訴廠商屬驗收不合格，且情節重大者，招標機關

依據本法 101條第 1項第 8款刊登申訴廠商於政府公報當屬合

法。 

 

判  斷  理  由 

ㄧ、按「機關辦理採購，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將其事實及理

由通知廠商，並附記如未提出異議者，將刊登採購公報：八、

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者。」本法第 101 條第 1 項第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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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定有明文。次按行政程序法第 4條規定：「行政行為應受法

律及一般原則之拘束。」同法第 7條規定：「行政行為，應依

下列原則為之：一、採取之方法應有助於目的之達成。二、有

多總同樣能達成目的之方法時，應選擇對人民權益損害最少

者。三、採取之方法所造成之損害不得與欲達成目的之利益顯

失均衡。」此即所謂比例原則，為一般法律原則之一。徵諸本

法第 101 條關於刊登不良廠商規定之立法理由：「明訂對於廠

商有違法與重大違約情形時，機關應將其情形通知廠商，並經

異議及申訴之處理程序後，視其結果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以

作為各機關處理其他採購案時，於招標文件規定該廠商不得參

加投標、作為決標對象或分包廠商之依據，並利建立廠商間良

性競爭環境。」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6年 4月 16日工程

企字第 09600151280 號函進一步闡述：「對於不良廠商刊登公

報之要件應考慮者，除違法外，在違約行為部分，尚須有重大

違約之情形（例如故意或重大過失之違約行為），且應考量行

政程序法之比例原則規定，倘遇有違約情形即一律予以刊登公

報，即與立法目的不符。」是故，本法第 101條第 1項各款事

由之適用，必須廠商確有違法或重大違約情事，且情節重大

者，方得為之；換言之，如非因可完全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而違

約，或雖有違約但情節尚非屬重大者，即不能輕以本法第 101

條刊登公報相繩，合先敘明。 

二、申訴廠商主張： 

    本案原為「新店碧潭園區西岸岩壁光雕景觀新建工程委託規劃

設計技術服務案」與「新店碧潭園區東岸扶梯燈光雕景觀新建

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案」二案，原合意簽訂之契約內容

為規劃設計，並不含工程監造，於 98 年 4 月簽訂契約，後招

標機關以同性質採購為由，將二案併為一案，並修改契約書內

文標題為「新店碧潭園區東西岸光雕景觀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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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技術服務」，為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案，由招標機關自行

辦理工程監造。有關扶梯燈有「眩光」一節，主要係因申訴廠

商依招標機關審核通過，將扶梯燈設計為可調整式，疑係在不

明之狀況下導致扶梯燈角度被更動，而產生眩光情事，此不可

歸責於申訴廠商。至於互動燈「滲水」，係施工之承攬廠商○○

公司之責任，因○○公司於產品製造時提出承諾書，且招標機

關亦有○○股份有限公司檢驗 IP、ABS 符合契約規定報告在

案，當燈具發生滲水問題時，招標機關可依照契約向其廠商及

燈具製造商要求產品說明，不可直接歸責於申訴廠商。有關扶

梯燈眩光及互動燈未設計防滑措施部分，申訴廠商已於 100年

3月 16日依據 100 年 3月 9日會議紀錄，辦理變更設計，而招

標機關與○○公司辦理工程變更議價時，未將該二項項目納入

變更內容，此不可歸責於申訴廠商。 

三、招標機關主張： 

    本案 100 年 6 月 15 日竣工，惟驗收期間，互動燈無人為之破

壞即發生滲水、故障，招標機關將燈具送○○股份有限公司檢

驗，其測試結果為材料、品質及規範符合申訴廠商所設計，因

此滲水故障應屬申訴廠商設計缺失。又互動燈表面玻璃未設計

防滑措施及規範，導致民眾滑倒事件，申訴廠商亦有設計疏

失。再者，扶梯燈刺眼的問題，招標機關於 99年 3月 24日會

勘結論請申訴廠商評估改善方案，申訴廠商於 99年 5月 28日

○○第○○號函回復略以「設計已將燈具眩光問題納入設計規

劃，相關內容已於招標圖說中明述燈具光源角度需可調至 15

度……以避免眩光…」，然而施作完成後經 100 年 3 月 9 日招

標機關、申訴廠商及施工廠商三方會勘後，扶梯燈仍有過於刺

眼之缺失，考量公共安全，於驗收後先行雇工施作遮光膠布，

可證申訴廠商有設計之疏失。又招標機關隨意抽查即發現申訴

廠商有 6項現場施作與圖說規格及數量不符之缺失，監造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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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為明確，且違背善良管理人之義務，屬可歸責於申訴廠商之

事由。基此申訴廠商設計規劃有上述瑕疵，且監造亦有諸多不

實之情形，嚴重影響招標機關形象，且有妨礙安全通常使用之

需求及減少通常契約預定效用，且本案已於 100年 12月 29日

判定驗收不合格，且無法減價收受，均符合情節重大之要件。 

四、有關申訴廠商是否構成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8 款「查驗或驗

收不合格，情節重大」本府判斷如下： 

    (一)查本案招標機關係以系爭工程發生扶梯燈眩光、互動燈工

項未設計防滑及滲水等情事，認申訴廠商有規劃設計之缺

失，以及因查驗人員抽驗結算書圖發現有登載不實之情

事，據此認定申訴廠商監造不實，因而認定其查驗或驗收

不合格，情節重大。 

    (二)有關扶梯燈刺眼乙節，雙方至遲於 99年 3月 24日即已知

悉，招標機關並要求申訴廠商提出改善方案，申訴廠商於

99 年 5 月 11 日發函請求招標機關召開工進協調會議處

理，直至 100年 3月 9日招標機關又改向承攬廠商要求提

出改善方案，嗣申訴廠商於 100 年 3 月 16 日提送變更設

計書圖，新增遮光施工工資 1萬 6,000元，然招標機關並

未憑以辦理，招標機關反係於 100 年 2月 4 日即於內部自

行簽可以 2萬 9,800 元購置膠布解決燈光刺眼問題，縱認

申訴廠商就扶梯燈之設計有出現刺眼問題，但申訴廠商已

依招標機關之指示積極辦理變更設計並提出改善方案，雖

未獲招標機關之採用，核其驗收不合格之情節，尚未達情

節重大。 

    (三)有關互動燈防滑部分，招標機關係於 100 年 3月 9日要求

承攬廠商提出改善方案，嗣申訴廠商於 100 年 3 月 16 日

提送變更設計書圖，新增互動燈表面防滑膠 6,000 元及互

動燈表面防滑施工工資 3,000元，然招標機關並未憑以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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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招標機關反係於 100 年 10 月 4 日始於內部自行簽可

以 8萬 3,812元另洽廠商施作止滑透明漆解決互動燈防滑

問題，縱認申訴廠商就互動燈之設計有出現不能防滑問

題，然申訴廠商已依招標機關之指示積極辦理變更設計並

提出改善方案，雖招標機關未予採納，核其驗收不合格之

情節，亦未達情節重大。 

    (四)關於互動燈進水問題，申訴廠商主張係燈具本身瑕疵或施

工過程填縫不良造成等語，雙方於 101 年 1 月 19 日開會

討論，會議中電機技師公會表示本案燈具有燈光時內部發

熱造成負壓有可能造成水氣進入，如某警察局十字路口轉

換變壓器進水也是因熱氣造成負壓造成變壓器鏽蝕，故本

案應非單純為 IP 防水防塵問題，而應考量人體重量於上

方重壓踩踏，故本案除可能承商未按圖施作造成外，亦可

能設計單位未考量燈具有人體於上方重壓造成縫隙及長

期燈具使用熱氣負壓等因素造成等語，會後即由承攬廠

商、申訴廠商及招標機關會同將燈具送交檢驗，檢驗結果

雖顯示燈具本身符合規範，而依當時之設計規格為「電

壓：AC110V-240V  50/60Hz；功率：9W；工作溫度：-10

度-+60 度；相對濕度：10％-90％；尺寸：330*330*100mm；

抗壓力：須大於 300 公斤；防護等級：IP67；燈具接頭 IP68

（須附檢測報告）；材質：表面處理須酸洗霧化，厚度為

10mm高強度鋼化玻璃，外殼為工程塑料 ABS工程製成；人

體感應：須具有振動式感應偵測-發光/變色功能」，是申

訴廠商就檢驗結果未就燈具抗壓強度予以檢驗有所異

議，並表示當時設計規範有載明燈具抗壓強度須大於 300

公斤，是燈具之抗壓強度是否大於 300公斤，已有未明。

招標機關雖在申訴廠商 101年 7月 11日提出申訴後之 101

年 7 月 19 日自行委託電機技師公會就互動燈滲水原因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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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鑑定，並於本府申訴會中提出鑑定報告，其委託鑑定事

項有三，一為互動燈滲水原因，二為本案是否有設計疏失

之檢討，三為修復可能性之評估與經費估算，鑑定結論就

互動燈滲水原因表示「外殼與強化玻璃載板邊緣間之彈性

填充料兼作密封材，空隙填充料經動態重覆踩踏及溫差變

化影響後之防水密合度劣化造成。因經常性重壓及燈具有

點燈時內部發熱或不點燈時，日夜溫差造成外氣可能滲入

而溫差造成熱脹冷縮作用使燈具內部空間產生負壓吸收

外氣現象致使內部空氣中之水氣冷凝結成露水後下滴到

LED 燈之下載板為主要滲水故障原因。該型互動燈不適合

現場之環境、氣候」；就本案是否有設計疏失之檢討表示

「本案互動式燈係裝於地面，以燈具頂部表面與人體接觸

界面材料皆為玻璃絕緣材料。各迴路均裝有 0.1S300mA漏

電斷路器，同時燈具上未裝操作開關，且漏電保護接地電

阻值若依照內規第 62 條辦理時，則無違背內規第 8 條規

定，符合工程合約圖說」；就修復可能性之評估與經費估

算表示「本案因涉及設計燈具特性結構及環境之考量，以

既有設施難以修復，需更換適當之另類燈具及工法，請重

新評估規劃設計」，招標機關即據該鑑定報告資為認定申

訴廠商設計疏失之主要證據，惟該鑑定單位係由招標機關

自行委託，且鑑定技師二度至現場會勘時，招標機關均未

通知申訴廠商到場，以本件係對申訴廠商刊登政府採購公

報之嚴厲處分，尤以雙方對於該爭議具有重大歧異之情形

下，雖然刊登政府採購公報是否有行政罰法之適用，目前

各界見解不一，但至少應給予申訴廠商到場會同鑑定過

程，並給予陳述意見之機會，俾符憲法保障之正當法律程

序，此迭經司法院大法官會議著有多號解釋可稽。 

    (五)另佐以鑑定報告內就委託鑑定事項關於本案是否有設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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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失之檢討，並未具體指明，而互動燈滲水原因似兼指空

隙填充料、重壓及溫差問題，惟申訴廠商一再爭執招標機

關未就互動燈是否達到抗壓強度予以檢驗，已如前述，因

之，互動燈滲水原因是否僅因燈具設計不當所造成，並非

無疑，從而，尚難徒憑上開鑑定報告即遽為申訴廠商設計

有重大疏失之認定。且揆諸首揭行政程序法、本法第 101

條之立法理由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函，在違約行為部

分，須有重大違約之情形（例如故意或重大過失之違約行

為），且應考量行政程序法之比例原則規定，倘遇有違約

情形即一律予以刊登公報，即與立法目的不符。本件申訴

廠商或有設計上之缺失，但主觀上應未達故意或重大過失

之程度，客觀上亦未達情節重大之情形，是縱認申訴廠商

有驗收不合格情事，實未達情節重大之情事。 

    (六)招標機關固陳稱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訴字第 884號

判決及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09200248540號

函，只須申訴廠商提供之給付不符契約本旨，且驗收未經

減價收受結案者，即屬查驗或驗收不合格，情節重大云

云，惟其引用之判決內容，實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00年

訴字第 884號判決中所整理被告之陳述而已，並非該判決

所持之見解，招標機關就此顯有誤會。另行政院公共工程

委員會工程企字第 09200248540號函明確表示「廠商經由

減價收受結案者，於一般情形下，尚難構成本法第 101條

第 1 項第 8 款情形」，係指廠商經由減價收受結案者，於

一般情形下，尚難構成本法第 101 條第 1項第 8款情形，

非可當然反面推論謂廠商未經由減價收受結案者，即構成

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8款情形，招標機關所持之法律見

解與上開函文之文義內容並不相符，即難採信。 

    (七)再查，有關監造不實之部分，本案申訴廠商依契約是否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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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造之義務，雙方當事人爭執甚烈，依舉證責任分配原

則，應由招標機關就申訴廠商負有監造義務此一積極事實

盡舉證責任，招標機關就此固主張申訴廠商於 99 年 5 月

26 日、100 年 3 月 28 日均有出席簽到及表示監造之相關

意見云云，惟 99 年 5 月 26 日及 100 年 3 月 28 日之會議

紀錄僅能證明申訴廠商有出席各該次會議，但綜觀會議紀

錄全文，全無一語提及申訴廠商負有何監造責任，招標機

關據此主張申訴廠商負有監造義務云云，顯有誤會。 

    (八)再依招標機關主張申訴廠商負有監造義務之「新店碧潭園

區西岸岩壁光雕景觀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契

約書」影本觀之，契約書未標示頁碼、未載明簽訂年月日、

未蓋用騎縫章，與一般之契約書形式全然不同，且契約書

封面如上所示，第一頁標題為「新店碧潭園區東西岸光雕

景觀新建工程委託規劃設計技術服務契約書」，前言為「委

託乙方（即申訴廠商，下同）擔任設計事宜」，契約書第 1

條規定：「乙方接受委託後應辦理下列各項工作：一、勘

測規劃：…二、正式設計：…三、其內容包括下列事項：

(一)照明設備一般規範及送審要求。(二)單線圖。(三)燈

具、電源供應器等主元件要求規範。(四)燈具浮檯大樣

圖。(五)施工預算書。四、施工中設計書圖疑義釋疑、工

進相關技術協助諮詢…」，與一般監造合約所應該具備之

監造內容事項全不相符，另契約書全文通篇累牘錯字不

斷，幾已達無法辨識契約文義之程度，例第 3條第 4款：

「前 3、4款之設計書圖…（本款已係第 4 款，所謂前 3、

4款不知究為何款）」、第 3條第 5款：「乙方同意於甲方核

定細部設計內容日起 2日以前完成招標文件之草擬（甲方

應於何時核定細部設計內容，並無約定，則乙方如何能夠

在甲方核定細部設計內容日起 2日『以前』完成招標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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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草擬？）」、第 5 條：「…因承造人未按核准圖說施工，

假以雙方立即糾正，『弱智』使相關機關勘驗不合格時，

必須修改、拆除、重建或補強者，均由承造人負起全部責

任。（雙方既已立即糾正，如何發生相關機關勘驗不合格

之情形？若係雙方未立即糾正，為何係由承造人負起全部

責任？）」、第 7 條：「乙方下列情形時經甲方正式通知後

『以』方『位』能於期限內改善或無正當理由時甲方得解

除契約（究係指乙方未依限期改善時，甲方即得解除契

約？抑或指乙方未依限期改善時，且無正當理由者，甲方

即得解除契約？又或指不待甲方限期改善，乙方無正當理

由而發生契約條文內之情形時，甲方即得解除契約？）」、

第 8 條：「甲方為配合財務計畫或因故暫緩辦理本工程時

應按第 2條所列依實際進度給付『以芳』已完成部份之『間』

造計畫酬金（契約第 2條並無監造字樣，如何依第 2條給

付監造計畫酬金？若再對照第 9條之內容『甲方因故須終

止契約，應以書面通知乙方並按第 2條所列依實際進度給

付乙方已完成部份之設計費』，更可知第 8 條與第 9 條之

內容相互矛盾）」，以上各情在在顯示招標機關依契約書主

張申訴廠商負有監造義務云云，難以憑採。 

    (九)況依契約書第 11 條約定契約自訂定之日起生效，而本件

契約書並未載明簽訂年月日，已如上述，預審委員乃於預

審會議中命招標機關提示本案契約之正本或機關就本件

契約用印過程之內部簽呈或任何文件以供審酌判斷，惟招

標機關始終未提出，亦未提出申訴廠商擔任監造工作之證

據資料，從而申訴廠商契約義務之內容是否包含監造責

任，均難認定。至招標機關固主張該設計監造契約封面形

式上有承辦、科長、副總工程司、處長之簽章，契約頁尾

有招標機關及申訴廠商之正式簽章，依行政訴訟法準用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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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之規定，該設計監造契約應推定為真正云云，惟

姑不論該契約書是否合於公文書之要件，而具有公文書之

性質，即公文書依法亦應提出原本，始具有推定為真正之

效果，乃招標機關無正當理由未提出契約書之正本，而此

為招標機關證明申訴廠商負有監造義務之有利證據方

法，上情雖經本府於預審會議中再三闡明，招標機關仍徒

以前揭情詞，並引用與本件毫不相關之最高法院 98 年度

台上字第 1219 號民事判決關於消極確認之訴之舉證責任

分配見解，均不足採信。 

    (十)且縱令申訴廠商有監造之義務，其違約行為亦必須情節重

大，始符合本法第 101條 1項第 8款規定之要件。招標機

關雖稱於抽驗結算書圖時發現申訴廠商有登載不實之情

事而認定其監造不實，並分別提出結算書圖等件為證，然

因該等證據就如何證明申訴廠商監造不實，有欠明確，經

本府預審會議要求招標機關應提出具體之監造不實內容

並就該等監造不實之情事究對於系爭工程造成何種影

響，提出說明，招標機關旋即改稱申訴廠商係實際上未進

行監造工作云云，對於本府預審會議上揭要求，悉未說

明，而監造不實與實際上未進行監造工作，係屬二事，前

者係指負有監造義務，但未確實履行監造工作，後者係指

完全未進行監造工作，衡之一般常情，監造單位於工程進

行期間完全未進行監造工作，招標機關亦從來未曾要求監

造單位履行監造工作，此誠為難以想像之事，茍本件申訴

廠商確實負有監造義務，卻從未進行監造工作，何以招標

機關自始至終未要求申訴廠商應履行監造義務？若本件

申訴廠商確實負有監造義務，卻監造不實，為何招標機關

對於具體之監造不實內容及該等監造不實之情事究對於

系爭工程造成何種影響，不為說明？因之，招標機關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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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申訴廠商監造不實，或者主張申訴廠商未進行監造，

均無足採。 

五、綜上，招標機關認定申訴廠商有本法第 101條第 1項第 8款之

情事，即有違誤，原異議處理結果為相同之認定，亦有未洽，

應予撤銷。至於申訴廠商請求申訴費用由招標機關負擔之部

分，此屬申訴廠商得依本法第 85 條第 3 項之規定向招標機關

請求之權利，非本府審議判斷之範圍，併予指明。其餘兩造陳

述與主張，均無礙前述之判斷結果，爰不一一論述。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有理由，爰依本法第 82條第 1 項前段規定，

判斷如主文。 

 

新北市政府採購申訴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李四川 

副主任委員   陳伸賢 

委    員 李永裕   

委    員 李得璋 

委    員   林家祺 

委    員   吳從周 

委    員 吳槐庭 

委    員   孟繁宏 

委    員 黃淑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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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 0 2 年 1 月 2 8 日 


